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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南（试行）><自治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南（试行）>》政策解读

3月27日，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厅、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自治区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南（试行）><自治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南（试行）>》（以下简称两个“指南”），现解读如下。
一、两个“指南”出台的依据
根据国家《<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引（试行）><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引（试行）>》和《自治区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结合自治区实际，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厅、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自治区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指南（试行）><自治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南（试行）>》，乡村建设提供具体操作指引，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推动乡村建设任务管理规范、落实到位。
二、两个“指南”的主要内容
（一）《自治区乡村建设项目库指南（试行）》主要有七个方面内容：
一是总则。文件明确了乡村建设项目库指南建设目的、依据、4条原则及项目库建设管理部门以及要求。
二是入库项目。文件明确了项目入库范围，凡是安排使用各级财政资金的一律从县（市、区）项目库中选择项目。援疆资金、区内协作（定点帮扶）资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及其他相关行业部门帮扶资金等，鼓励优先从项目库中选择项目予以实施；明确了入库项目类型，乡村建设12乡重点任务按照乡村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划分类型进行入库。
三是入库程序。文件要求，到村到户项目遵循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的程序确定入库项目；跨村联村项目由乡镇政府汇总整合相关村需求提出申请；跨区域、规模化并由乡镇或县（市、区）行业部门提出的项目，在充分征求受益乡村意见建议基础上，经相关主管部门公示无异议后提出项目入库申请，并交由县（市、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进行汇总。按照“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有审批权限的相关主管部门对入库项目的质量负直接责任。审定后的项目库，由县（市、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和地方实际，通过政府网站、主流媒体、报刊等方式对入库项目进行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四是入库管理。文件要求，由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按月将乡村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提供乡村振兴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实时在系统内更新填报，每年对项目库至少进行一次动态更新；对已明确资金来源、有资金支持的项目优先纳入项目库、优先实施；安排乡村建设项目的资金，原则上须从项目库中选择项目。
五是负面清单。文件要求，严禁将违规项目、楼堂馆所项目、超越发展阶段大拆大建项目、重复投资项目以及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项目纳入项目库。
六是项目库评估。文件要求，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开展入库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将项目库建设纳入年度绩效评估，县级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年度开展一次乡村建设项目库建设情况评估，为开展乡村建设评价考核提供依据。
七是附则。文件对解释部门、施行时间等进行了明确。
（二）《自治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指南（试行）》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总体要求。文件明确了任务清单编制工作的依据、3条基本原则，强调了区地县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二是任务清单编制。 文件要求，由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进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编制，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编制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充分征求本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意见，报本级领导小组审定后由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实施；原则上应于每年年底前编制发布下年度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并明确了任务清单基本要素。同时，各地（州、市）编制本地州年度任务清单，对县（市、区）上报的任务清单进行指导审核，并向自治区报备。
三是任务清单实施与监督检查。文件要求，县（市、区）要科学安排乡村建设时序，依据任务清单建立乡村建设台账，定期对乡村建设任务推进情况进行调度。区、地、县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分别汇总年度任务清单完成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科学提出下一年度任务清单调整计划。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实施情况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同时实施乡村建设评价等。
四是其他要求。文件对解释部门、施行时间等进行了明确。
三、两个“指南”之间的关系
文件指出，建设乡村建设项目库和实行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管理是统筹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任务清单为建立乡村建设项目库提供基础，任务清单的科学编制是提高项目库建设质量的保障。各县（市、区）在确定的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基础上，乡村振兴、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储备项目实施的优先序，对群众需求强烈、短板突出、兼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对已明确资金来源、有资金支持的项目优先纳入项目库、优先实施。对已入库储备的项目，连续3年不在任务清单进行实施的，自动从项目库中剔除，再次入库需按照新项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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